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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组织申报5G+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发挥新基建赋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，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省级5G+应用示范工程申报工作安排部署，现就我市申报省级5G+应用示范工程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领域

2022年省级5G+应用示范工程重点支持以下九个方向：

（一）5G+农业应用示范工程。促进5G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，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，加快区块链溯源等5G应用场景落地。

（二）5G+医疗应用示范工程。推动运用5G新技术改造提升医疗基础设施，加快部署智能医疗健康设备，拓展智慧医疗应用创新。

（三）5G+文旅应用示范工程。利用5G技术，打造智慧文旅产品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场馆数字化改造，创新景区现场管理方式。

（四）5G+物流应用示范工程。推动5G与物流行业深度融合，支持智慧仓库、智能快递柜等运营设施智慧化建设。

（五）5G+教育应用示范工程。依托5G技术建立智能教学系统，推进数字校园建设，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

（六）5G+交通应用示范工程。推动5G等技术融合应用，布设感知、采集、检测、监测等智能终端设备，构建多网融合的智慧公路基础设施。

（七）5G+康养应用示范工程。利用5G技术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，支持建设一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、示范机构和示范基地。

（八）5G+生态环保应用示范工程。加快建设智能环保基础设施，推动5G等新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深度融合，实现生态环境管理数字化转型。

（九）5G+应急应用示范工程。推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安全生产、应急救援、防灾减灾、公共卫生、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应用。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市直各有关单位作为项目汇总单位，请根据《山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及本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项目申报组织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应支持IPV6协议，5G终端部署数量不低于5000个，实现不少于3个5G应用场景落地。

（三）资金安排支持非经营性项目，项目建设主体应为企业法人，项目总投资不低于7000万元，履行项目备案手续，按1000万元、1500万元、2000万元三档安排补助资金，补助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超过15％。

（四）项目应具备所有前期建设条件，尽快开工建设。项目批复前仍存在建设条件未落实的，省发展改革委不予下达资金。

（五）请项目汇总单位从九个方向中任选一个方向择优申报1个项目，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具体编写要求参见附件。

（六）请项目汇总单位于2022年3月10日前，将申报文件、项目汇总表、资金申请报告三份报送市发展改革委，同时请提供相关资料电子版。

联系人：范少静   6999068

邮  箱：fgwgxk@sina.com
附件：1.项目汇总表

2.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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